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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号标记：A

慈 溪 市 人 民 法 院
慈法建〔2024〕3 号 签发人：胡辉

关于市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39 号建议的答复

胡国锋代表：

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慈溪法院一直全

面履行执行职责，努力兑付当事人的胜诉权益。慈溪法院近年来

一直在执源治理、拒执打击、法治宣传等方面靶向发力，向切实

解决“执行难”目标不断迈出坚实步伐：

一、审执兼顾与执前督促同步发力。建立立案释明保全机制，

全面推广审执双向列席机制、审执互商机制等，做好判后督促执

行与“执行建议”工作，畅通法院内部“执源治理”。对新收执行案

件进行研判分析，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，将案件纳入执前督促范

围，努力实现执行案件源头化解、实质性化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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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集结执行力量开展专项行动。今年，慈溪法院已落实上

级法院部署，开展专项集中执行行动 3 次，通过集中拘传拘留，

强化执行威慑力和强制力，推进涉民生和小标的案件集中执行、

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案件执行到位。配合上级法院开展图文直播和

公众号宣传推送，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，助力营造诚信履行和

自觉守法的良好氛围。

三、部门协同联动凝聚执行合力。慈溪法院持续深化当事人

“一件事”改革，与人社局、农商行联合形成规范性文件，通过线

上互设端口实时查询，细化最低生活保障金保留、扣划及终止扣

划的相关措施；与慈溪市检察院等 8 个部门联合发布工作意见，

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纠正失信行为，恢复企业市场信誉，发挥守

信正向激励作用，优化和提升营商环境；健全公安、检察、法院

协同打击拒执的常态化工作机制，发挥打击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

行为的震慑作用。

下一步，慈溪法院将狠抓各项制度措施落实，在全面落实省

两办文件的基础上，继续加快推进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：

一、加强查人找物协作配合。与公安、检察机关达成共识，

共同完善机动车辆查封、扣押工作的协作配合机制，将宁波全市

域范围全面落地的“云执车”项目打造成为全省精品执行“一件事”

改革项目；借力公安全网查控，通过专用平台，查找被执行人行

踪，进行临时控制协助并及时反馈。

二、完善联合信用惩戒机制。完善拓展信用修复“绿色通道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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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第三方平台的涉企信息的及时屏蔽，将守信激励和失信被执

行人信用修复机制落到实处。

三、有序推进交叉执行工作。强化监督制约，彻底解决一批

执行“骨头案”、长期未化解信访案件。

四、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。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

的基础上，尽可能采取措施减少对被执行人权益的影响，把优化

法治化营商环境、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。

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五日


